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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联合国同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给予黑海经济合作组织观察员地位的 1999 年 10 月 8 日第 54/5 号决

议，以及关于联合国同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的 2000 年 12 月 20 日第 55/211

号、2002 年 11 月 21 日第 57/34 号、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59 号和 2006 年

10 月 20 日第 61/4 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社会或人道主义性

质的国际问题， 

 还回顾《联合国宪章》中鼓励进行区域合作，开展活动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

原则的那些条款， 

 回顾其 1994 年 12 月 9 日《关于增进联合国与区域安排或机构之间在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的宣言》，
1
  

 认识到该区域内的任何争端或冲突都会阻碍合作，强调需要在国际法规范和

原则的基础上解决此种争端或冲突， 

 深信加强联合国同其他组织的合作有助于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秘书长依照第 61/4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2
  

                                                           
1
 第 49/57 号决议，附件。 

2
 A/63/228-S/2008/531，第二.D 节。 



A/RES/63/11 

 2 

 1. 表示注意到黑海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2007 年 6

月 25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黑海经济组织成立十五周年首脑会议上通过

的宣言； 

 2. 重申深信多边经济合作有助于增进和平、稳定和安全，有益于黑海区

域； 

 3. 欢迎作出努力，以期按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 2006 年 4 月

26 日发表的《布加勒斯特声明》的设想，完成该组织的改革工作，以此协助提高

它的效率和效力，加强它在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4. 表示注意到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决心在成员国共同关注的那些通过改进

区域合作可以实现相互配合和提高所用资源的效率的经济领域中，采用实际可行

的注重项目和成果的做法； 

 5. 欢迎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为加强在能源、运输、体制改革和善政、贸易和

经济发展、银行和金融、通信、农业和农产工业、保健和制药、环境保护、旅游、

科学和技术、统计数据及经济信息的交流、海关协作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

武器及放射性材料的非法贩运、恐怖主义行为、非法移民等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

的区域合作而开展的活动；  

 6. 又欢迎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作出努力，拟定和落实具体的联合区域项目，

特别是在能源和运输领域，因为这些项目将有助于建立欧亚运输的连接点； 

 7. 为此表示注意到 2007年 4月 19日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关于协同建造黑

海环行道路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建造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区域沿海高速公路的谅

解备忘录； 

 8. 欢迎为黑海经济合作组织项目发展基金的项目提供资金，以利于黑海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 

 9. 呼吁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同各国际金融机构增强合作，共同出资对更广泛

的黑海地区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初步研究； 

 10. 表示注意到黑海经济合作组织议会、工商理事会、黑海贸易和发展银行

及国际黑海研究中心对加强更广泛的黑海地区的多方面区域合作所作出的积极

贡献； 

 11. 又表示注意到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加强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合作以及同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

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联系，以便促进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2. 欢迎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进行多方面的富有成

果的合作，尤其是根据两个组织 2001 年 7 月 2 日签署的合作协定在运输领域进

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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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又欢迎 2006年 12月 1日启动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

间的第一个合作项目黑海贸易和投资促进方案，
3 
并欢迎这两个组织 2007 年 6 月

28 日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了合作协定； 

 14. 表示注意到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氢能源技术国际

中心开展重点为能源和环境的合作； 

 15. 又表示注意到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在这一框架内加强同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的合作，欢迎 2007 年 9 月 1 日启动了黑海经济合作组织-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加强黑海区域应对贩卖人口问题的刑事司法措施的联

合项目； 

 16. 知悉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决心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协助实现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 

 17. 表示注意到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与欧洲联盟之间的合作得到加强，支持该

组织努力依照其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 2008 年 2 月 14 日发表的《关于黑海经济

合作组织-欧洲联盟加强关系的声明》的规定，采取具体步骤促进这种合作； 

 18. 又表示注意到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同其他区域组织和区域倡议开展的合

作； 

 19. 邀请秘书长加强同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的对话，以促进两个秘书处之间的

合作和协调； 

 20. 邀请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及方案同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合

作，继续进行同该组织及其联系机构合办的方案，以实现它们的目标； 

 21.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22.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同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的分项目列入大会第

六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2008 年 11 月 3 日 
第 37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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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阅 www.undpforblacks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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